
緣 情 説 禮
———論孫希旦禮學思想的形成

盧鳴東

提　 　 要

《禮記集解》是清儒孫希旦的重要禮學著述，它在清代中葉

的禮學研究中别具意義，反映了清儒在思想轉型上由理學過渡

至禮學中所付出的努力。在永嘉學派的思想指導下，孫希旦通

過驗證“天理”和“人心”的存在，建構其禮學思想的内涵，期盼

從“情禮相輔”的説禮原則中，消融人情和人欲之間相互排斥的

對立因素，積極爲永嘉學派所倡導的“事功名”、“通世變”等思

想提供合理可行的依據。

關鍵詞：永嘉學派　 天理　 人心　 情禮相輔

一、 引　 　 言

孫希旦（１７３６—１７８４），字紹周，號敬軒，浙江瑞安縣人。今

考孫希旦生平事迹及其經學著述，可根據其族子孫衣言

（１８１５—１８９５）所撰寫的《敬軒先生行狀》（以下簡稱《行

狀》）〔１〕。《行狀》稱“其爲學，務在博覽，自天文、地輿、曆算、卜

筮之書，無所不研究”，而“其於諸經，尤深於《三禮》”〔２〕。孫氏



專治《三禮》之學，尤精於《小戴禮記》。《行狀》載：“辛卯以後，

始專治《小戴》，注説有未當，輒以己意爲之詁釋，謂之《注疏駁

■》。己亥居憂，主中山書院，乃益取宋、元以來諸家之書，推廣

其説，爲《集解》五十卷。”〔３〕孫氏於 １７７１ 年開始注訓《小戴禮

記》，旨在駁正古注舊疏錯■，後增參使用宋、元文獻材料，發揮

其説，歷經九年，《禮記集解》終於 １７７９ 年完稿。《禮記集解》是

孫氏晚年的重要禮學專著，集其一生禮學之大成，是研究其禮學

思想的主要根據。

孫希旦的家鄉是温州瑞安縣，該地是南宋永嘉學派的思想

發源地。温州始於東晉明帝太寧元年（３２３）建郡，時稱“永嘉

郡”，後改稱温州。宋代由周行己（１０６７—１１２５）、薛季宣

（１１３４—１１７３）、陳傅良（１１３７—１２０３）和葉適（１１５０—１２２３）等温

州學者所形成的學派，便是取名温州古郡而來，稱爲“永嘉學

派”。宋、明兩朝，孫希旦生活的瑞安縣直屬温州，屬於永嘉學

風流散之地，因此，從地理位置上考察，其禮學思想的形成與永

嘉學風的傳承當有密切關係。就此，《行狀》徵引了葉適

（１１５０—１２２３）的説法：

昔水心葉氏言：“吾鄉之學，自周恭叔首聞程、吕遺言，

鄭景望出，明見天理，篤信固守，而後知今人之心可即於古

人之心，故永嘉之學必兢省以禦物欲者，周作於前，鄭承於

後也。薛士隆憤發昭曠，獨究體統，陳君舉尤號精密，而後

知古人之治可措於今人之治，故永嘉之學必彌綸以通世變

者，薛經其始，陳緯其終也。”〔４〕

孫衣言擷取葉適在《温州新修學記》的言論，溯源永嘉學派的師

承譜系，藉此闡釋温州的治學風尚。永嘉學派强調學以致用，實

事實理，反對空談義理，因而被視爲事功學派，唯其學問根源本

於洛學。葉適説明周行己（恭叔）曾受學於北宋吕大臨（１０４０—

１０９２）和程頤（１０３３—１１０７），及後周行己隨宋室南渡，提倡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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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至鄭伯熊（景望）、鄭伯英（景元）兄弟二人繼承其學，倡導

“必兢省以禦物欲”的性理之學。清儒全祖望（１７０５—１７５５）在

《宋元學案·周許諸儒學案》中云：“永嘉諸先生從伊川者，其學

多無傳，獨先生尚有緒言。南渡之後，鄭景望私淑之，遂以重

光。”〔５〕由此可見永嘉之學是繼承程頤理學之餘緒，而後來之所

以轉變爲“必彌綸以通世變”的事功之學，主要是由於鄭伯熊受

到薛季宣（士隆）的影響，而之後由陳傅良（君舉）發明其義〔６〕。

《宋史·儒林四·陳傅良傳》記載：“當是時，永嘉鄭伯熊、薛季

宣皆以學行聞，而伯熊於古人經制治法，討論尤精，傅良皆師事

之，而得季宣之學爲多。”〔７〕陳傅良先後受學於鄭、薛二人，主張

儒者爲學要通世務，見事功，此成爲永嘉學説的基本思想内涵。

此外，孫衣言把孫希旦的品行和學問比附永嘉先儒，由此揭

示其學與永嘉學派的深厚淵源，此爲研究孫希旦的禮學思想提

供了重要切入點。《行狀》記載：

予嘗由水心之言，考諸鄉先輩之遺書……先生之生，在

南宋六百年之後，當學術衰熄之時，獨能奮其孤蹤，仰追逸

軌。閒嘗綜其生平論之，其敦内行，厲名節，非水心所謂

“兢省以禦物欲”者歟！其明庶物，知古今，非水心所謂“彌

綸以通世變”者歟！百年論定，如先生者，可謂行方景望，

學媲艮齋矣。〔８〕

孫衣言認爲，孫希旦行事有如鄭伯熊，視存天理、去人欲爲處世

原則；其學問有如薛季宣（艮齋），明辨通達世變之道，這種比喻

恰好體現了永嘉學派由“禦物欲”過渡至“通世變”的前後兩期

之特徵。

本文依循永嘉學派思想轉變的軌迹，論述孫希旦在程、朱理

學的基礎上，通過注釋《禮記》驗證“天理”和“人心”的存在，説

明其禮學思想的形成源出於理學，並在此基礎上運用“情禮相

輔”爲原則，通過人情作爲禮行的準繩，致使存在於概念中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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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義理落實於客觀的經驗世界中，致用於世，並藉此爲永嘉學

派重事功的倡議提供合理的依據。

二、 “天理”和“人心”： 説禮的兩軸

從南宋永嘉學説的轉型考察孫希旦禮學思想的形成，首先

必須探討其思想的導源，揭示孫氏如何在理學基礎上建構其禮

學思想，藉此分析箇中由理學過渡至禮學的合理性。根據《行

狀》記載，孫希旦於晚年“及疾亟，又口占爲詩曰：人禽相去只幾

希，天理横流人欲微。病裏靜言半生事，茫茫四十九年非”〔９〕。

此時孫氏病入膏肓，還不忘於詩中表達“存天理”、“滅人欲”之

旨，反映出理學在其心中的重要地位；其弟孫鏘鳴在《禮記集

解·序》中稱他“爲學一宗程、朱”〔１０〕，這説明孫希旦繼承了程、

朱理學。

“天理”和“人心”是宋代性理學的兩個立足點，也是孫希旦

闡釋禮義的思想導源。孫鏘鳴曰：“至其闡明禮意，往復曲暢，

必求即乎天理人心之安，則尤篤實正大，粹然程、朱之言也。”〔１１〕

孫希旦認爲二者在人們的心性存養中起到主導作用，並視之爲

人性之所以完善的最高主宰。在天理方面，朱熹嘗言“性即

理”，認爲人性本源於天理。朱熹曰：“性者，人物之所以禀受乎

天地也。然性、命各有二，自其理而言之，則天以是理命乎人物

謂之命，而人物受是理於天謂之性。”〔１２〕據此，孫希旦解釋

“性”、“命”皆源於理，而理則等於天。《禮記·王制》記載：“凡

制五刑，必即天論，郵罰麗於事。”孫希旦注曰：“愚謂天者，理而

已矣。”〔１３〕又《禮記·禮運》曰：“是故夫禮，必本於大一。”孫希

旦注曰：“大一者，上天之載，純一不貳，而爲理之至極也。”〔１４〕

他承認天即是理，而天受理於人，則稱之爲“性”，故理即是性。

《禮記·禮運》曰：“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

五行之秀氣也。”孫希旦注曰：“天地之生人物，皆予之理以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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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皆賦之氣以成形。”〔１５〕至於“命”，是指天以理授於人、物，就

人所得而言，即是“性”，故命即是性。孫希旦注曰：“言天理之

流行而賦於物者，則謂之命，所謂天命之謂性也。”〔１６〕

雖然，人、物之性同出於天，但由於氣禀不同，所以，只有人

才可以承受天理的全部。孫希旦稱“蓋人物之受命於天地雖

同，然物則氣質昏濁”〔１７〕，孫希旦注曰：

愚謂天地之德以理言，陰陽、鬼神、五行以氣言。人兼

此而生……然以理而言，則其所得於天者，人與物未嘗有

異；以氣而言，則惟人獨得其秀，此其所以爲萬物之靈而能

全其性也。〔１８〕

天理在形氣之中才得以轉化爲人性，這是繼承了朱熹的説法。

《朱子語類》載：“未有形氣，渾然天理，未有降付，故只謂之理；

已有形氣，是理降而在人，具於形氣之中，方謂之性。”〔１９〕這説明

人性必須寄搭在氣禀之中才可以成形。《禮記·檀弓上》記載：

“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孫希旦注曰：

愚謂天之生人，氣以成形，而理具焉。惟君子全而受

之，全而歸之，有始有卒，故曰終；小人不能全其所賦之理，

則但見其身形之澌滅而已，故曰死。〔２０〕

朱熹曰：“性即天理，未有不善者也。”〔２１〕但“天地間只是一箇道

理，性便是理，人之所以有善有不善，只緣氣質之禀各有清

濁”〔２２〕。天地之性純然是理，理没有不善，但氣質之性有清濁之

分，致使有賢與不肖的區别，此説正好注明孫希旦解釋君子與小

人分别的原因。

在人心方面，朱熹認爲心是天理載體，因此，心亦等同於理。

朱熹曰：“理在人心，是之謂性……性便是許多道理，得之於天

而具於心者。”〔２３〕又：“蓋天理者，此心之本然，循之則其心公而

且正。”〔２４〕理具載於人心，用來規定人性，但理不在心外，而心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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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理。朱熹曰：“心與理一，不是理在前面爲一物，理便在心之

中。”〔２５〕二程主張心理合一，心外無理。程顥（１０３２—１０８５）曰：

萬物皆備於我。心與事遇，則内之所重者更互而見，此

一事重，則此一事出。惟能物各付物，則無不可矣。〔２６〕

二程以爲“萬物皆有理”〔２７〕，而萬物的理與我渾然一體，出入皆

存於心。朱熹曰：“故體認得此心，而有以存養之，則心、理無所

不到，而自然無不愛矣。”〔２８〕程、朱以心等同於理，説明天理不是

賦予於心外，理是與生俱來而存在人心之中。

孫希旦溯源程、朱理學，既以人心等同天理，遂進一步把

“心”分别爲“内心”和“外心”；前者即“禮之本”，後者爲“禮之

文”，兼具體用，直達天理，由此貫穿天理、人心和禮三者的關

係。《禮記·禮器》云：“君子之於禮也，有所竭情盡慎，致其敬

而誠若，有美而文而誠若。”孫希旦曰：

竭情盡慎，致其敬，禮之内心者也。美而文，禮之外心

者也。若，順也。禮之内心外心雖不同，而莫不實順乎天理

之所當然也。〔２９〕

禮的内心主道德，竭己情盡戒慎；禮的外心掌文章威儀，爲禮儀

制度的施行，各有所主，然而，它們俱統轄於心，順於天理。《禮

記·禮器》曰：“禮也者，反本、修古，不忘其初者也。”孫希旦曰：

蓋禮貴反本，故有義理之文，尤不可無忠信之本；禮貴

脩古，故有外心之貴多，尤不可無内心之貴少也。〔３０〕

孫希旦藉著“反本”、“脩古”闡釋禮本和禮文的意義，其以“忠信

之本”通於“内心之貴”；又以“義理之文”合乎“外心之貴”，指

出禮本和禮文俱統合於禮之内，而又分别置於内心和外心之中。

以上孫希旦以道德爲“禮之本”，義理爲“禮之文”，二者俱

貫達天理，箇中又有體用區别。《禮記·禮器》曰：“先王之立禮

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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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不行。”孫希旦曰：

忠信，謂存諸心者無不實，故爲禮之本；義理，謂見於事

者無不宜，故爲禮之文。無本則見於事者爲具文，故禮不

立；無文則存諸心者爲虚願，故禮不行。〔３１〕

禮有本、文之劃分，相輔相成，彼此不可或缺，而當中又必須以禮

本爲先，禮文爲後，“然苟非忠信之人，則無本不立，而禮不能虚

行矣”〔３２〕。道德立則義理見，義理見則禮儀行，由此存於内心的

天理，已不僅限於人們内在的認知，它藉以禮本質内涵的闡釋，

銜接轉化成爲以道德爲本的行爲依據，並通過義理的彰顯，自禮

儀制度的運用而驗證於客觀現實的生活中。

三、 情禮相輔： 天理和人心的驗證

在《禮記集解》中，孫希旦藉著貫通“天理”和“人心”的關

係，把存於人心的天理闡釋爲道德和義理，旨在爲“天理”和“人

心”賦予具驗證價值的實踐意義，使二者從形上落實至形下，而

由外在的抽象概念拓展爲人性内在的道德内涵。《行狀》記載

孫希旦：“其於程、朱之説，尤篤信之，而務在實體諸身。嘗曰：

學道而以爲名，吾所耻也。”孫希旦治學重視經驗實證，但其學

又因植根於程、朱理學，缺乏客觀驗證基礎，因此，他確立“禮之

本”、“禮之文”並聯繫“内心”、“外心”之説，把“人心”内在的道

德轉化成爲禮行依據，由此爲“天理”和“人心”開啓了一條通往

經驗實證的途徑。

程、朱也嘗言禮是天理節文，也是天理的體現。朱熹曰：

“禮者，天理之節文也。”〔３３〕但他們把禮置於天理和人欲的對立

關係之中。程頤曰：“視、聽、言、動，非理不爲，即是禮，禮即是

理也。不是天理，便是私欲。人雖有意於爲善，亦是非禮。無人

欲，即皆天理。”〔３４〕朱熹曰：“禮者，理也。亦言禮之屬乎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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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對己之屬乎人欲。”〔３５〕由此促使行禮僅爲了明天理，至於孔子

所説的“復禮”，也因而變成“復理”。朱熹曰：“孔子所謂克己復

禮……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教人明天理，滅人欲。”〔３６〕本來，禮通

過其内涵中所載道德標準，指導人們行爲的規範，便能够驗證天

理的存在，然而，程、朱把禮的作用虚懸在形上的本體中，使禮自

天理出，最終又要重返於天理，而不曾在經驗實踐中體現其存在

價值。

相對來説，孫希旦雖然接受程、朱學説，其謂：“《禮儀》三

百，威儀三千，莫非天理之所當然。”又曰：“禮者，天理之節文，

故於服能制其節限也。”〔３７〕但與程、朱不同的是，他認爲天理不

是體現於與人欲的對立關係内，而是要落實在人們的生活中，充

當斷制人事的客觀標準。孫希旦曰：“禮者，天理之節文，所以

裁制人事之宜，而使歸於中者也。”〔３８〕又曰：“仁義與禮，雖同出

於性，然惟禮者天理之飾文，人事之儀則。”〔３９〕天理通過禮來體

現，便載有驗證的基礎，這是與程、朱不同之處。《行狀》云：“然

先生常自言：讀《禮經》當如目親見之而身親行之。”〔４０〕重實踐、

重驗證正是孫希旦治學的一貫學風。

禮源於天，此説在《禮記》中已有記載。《禮運》曰：“是故夫

禮必本於天，殽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

聘。”孫希旦曰：“承天之道者，本其自然之秩序，禮之體所以立

也；治人之情者，示以一定之儀則，禮之用所以行也。”〔４１〕禮有體

用之分，其體源出自天道，而本於自然秩序；其用則通過禮儀的

施行，用來疏導人情，調節人們在生活上的需要。這説明天道、

禮儀和人情三者的緊密關係，而孫希旦對此再作進一步闡釋，説

明實際使用在生活經驗中的禮儀制度，如何才可以合乎天理。

《禮運》曰：“夫禮必本於天……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

昏、喪、祭、射、御、朝、聘。”孫希旦曰：

天者，禮之所從出，故聖人之制禮，莫不本之。……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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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達於下之實也。蓋先王之於禮，既已履之於身，以先天

下，而其所以教人者，又皆出於天理之本然，而即乎人情之

所安，此其所以行之而無弗達也。〔４２〕

孫希旦把天理通過禮行落實於現實經驗中，也同時引入人情判

斷禮行臧否，由此驗證天理的存在；他認爲先王奉天制禮，行之

於身，又能據之用於天下，安於人情，致使“天理渾然，其發而爲

情者無不中節”〔４３〕。由於禮是天理的實踐，其目的又是爲了使

人情安穩，“而人情之至亦莫非天理也”〔４４〕，因此，若然禮之大

體能够順應人情，即表示它也符合天理，由此人情也因而成爲禮

行的標準。這在諱言情欲的理學中，孫希旦既爲人情的合法性

提供天理依據，也爲其禮學思想的形成築起首面臺階。

在程、朱理學中，天理既與人心等同，因此，除了天理以外，

人心也是孫希旦需要驗證的對象。孫希旦認爲，情和心互用無

妨，區别在於動、靜。孫希旦曰：“愚謂情者，心之所發；心者，情

之所具。”〔４５〕由於“情”是“心”之所發，因此，用禮來表達人情，

亦相當於用禮來體現人心。《禮運》曰：“何謂人情？喜、怒、哀、

懼、愛、惡、欲。”〔４６〕孫希旦曰：“人心之欲惡不可見，而惟禮可以

窮之。”〔４７〕人心是通過禮而驗證於生活之中，而禮的内涵固然要

遵照人心來制定，而人情又是心之所發，因此，若禮符合人情，亦

代表它能够順應人心，於是人情也成爲行禮依據。《禮器》曰：

“是故君子之於禮也，非作而致其情也，此有由始也。”孫希

旦曰：

作而致其情，謂本無此情，而起而强致之也。内有恭敬

之情，則外有交接之禮，故禮之所由始，始於心之敬

也。……故擯、介辭讓之禮，雖在於外，而實本於心之不容

已也，夫豈作而致之乎？〔４８〕

禮必合於人情，譬如人們存在恭敬的感情，便要有相應的禮來配

合，而情本爲心之所發，故追求本源，禮的由來實始於人心，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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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爲根本。孫希旦曰：“至此言禮之由於心，而非作致於外，

又以見義理之文莫不根於忠信之本也。”〔４９〕心存恭敬，對外便有

交接之禮，作爲義理的彰顯。例如《禮記》記載子路爲季氏主持

祭祀，由於他把複雜的儀式精簡，最終能够“質明而始行事，晏

朝而退”，因而獲得孔子讚賞。孫希旦曰：“子路所行，非必循乎

舊禮，然略繁文，敦實意，爲能近乎内心之意，而不失乎忠信之

本，故孔子善之。”〔５０〕孫希旦認爲子路行禮，禮數多寡雖然不能

盡合舊制，但既是由人心所出，故孔子以之爲善。

由於禮是天理和人心的體現，是驗證二者存在的根據，而人

情又充當爲天理和人心的決策者，裁定行禮是否得宜，因此，假

使人情與禮相合，情禮相輔，則禮的施行便具備天理和人心的基

礎，同時也體現出二者的實在性和存在價值。在《禮記集解》

中，“緣情説禮”是孫希旦常用的解經方法，詳見下例：

１． 《曲禮上》曰：“凡與客入者，每門讓於客。”孫希旦

曰：“蓋執贄相見者，主人受贄於門内，而賓遂出，禮雖已

成，而情尚未洽，故主人復迎之而入，與之揖讓升堂，以盡賓

主之歡也。”〔５１〕

案：在士相見禮中，主人接過賓客致贈的禮物，而彼此行過拜禮

以後，儀式理應完成。孫希旦認爲主人所以還要邀請賓客入内

升堂，是爲了使人情得以和諧、協調。

２． 《曲禮下》曰：“大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有獻。士

私行出疆，必請；反必告。”孫希旦曰：“先王之於臣子，待之

以忠信，恤之以情誼，而爲之臣者，亦莫不盡忠以事其上。

至於姻戚、朋友之好，或有在他國而與之往來者，乃人情之

所不可已。”〔５２〕

案：孫希旦指出“若慶、弔、昏、娶之禮通於他邦者，輕則遣使，重

則自行，固禮之所未嘗禁也。”〔５３〕臣子與異國朋友相交，遇上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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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私行出國，這在人情上是在所難免的。這反映出禮以順人情

爲本，反過來説，人情亦可以判斷出用禮是否得宜。

３． 《檀弓上》曰：“曾子曰：小功不税，則是遠兄弟終無

服也，而可乎？”孫希旦曰：“先王之制服，以其實不以其文，

故有其服必有其情，非虚加之而已。小功恩輕，若日月已過

而服之，則哀微而不足以稱乎其服矣。”〔５４〕

案：喪期已過，才聞喪而追服稱爲“税”。鄭玄注曰：“據禮而言

也，日月已過乃聞喪而服曰税。”〔５５〕小功是五服中較輕的喪服，

喪期爲五個月。孫希旦指出喪期已過，才追加服喪，則稍嫌哀傷

之情不足以配其服制，這説明情不足而禮有餘，是不適當的。

４． 《檀弓下》曰：“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

情。”孫希旦曰：“愚謂曾子居喪，水漿不入口者七日，子春

學於曾子者也，故其喪母也，五日而不食，皆賢者之過也。

然曾子則出乎至情，而非有所勉强，子春則勉强以求過禮，

而情或有所不逮矣，故以不用其情爲悔也。”〔５６〕

案：情感是人的本然反應，不得隨意增減損益；若是强行用情，

勉强行禮，導致情有所不逮，反而顯得行禮者虚僞失真。孫希旦

以爲樂定子春不能使母親獲得其情，原因也在於此。

５． 《曾子問》曰：“孔子曰：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

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孫希旦曰：“賈氏公彦曰：若

舅没姑存，則當時見姑，三月亦廟見舅；若舅存姑没，婦人無

廟可見，或更有繼姑，自當如常禮也。”“愚謂賈氏謂姑没有

繼姑，當見繼姑，固也。然於没者不見，於人情亦恐未安。

且如夫爲前姑所生，尤不可但見繼姑而已也。婦人之先夫

而死者，雖無廟，而祭之於寢，則婦就寢而奠菜與？”〔５７〕

案：婚儀有婦人饋舅姑之禮，倘若舅姑早已身故，則婦人嫁入夫

家三個月後，當在禰廟祭祀舅姑。孫希旦指出，若然家公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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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家姑去世，婦人不能在宗廟祭祀家姑，便可以到寢室舉行祭

祀。他認爲只有這樣，才能够安於人情。

６． 《喪服小記》曰：“士祔於大夫則易牲。”孫希旦曰：

“愚謂此主謂祖適爲士，而祔於祖之爲大夫者也。……《雜

記》曰：‘士不祔於大夫。’此謂祖庶爲士者耳。……適孫爲

祖服斬，祖爲之服期，不聞大夫之爲士而有異也。豈有於其

死而卑遠之，使不得祔者？禮本人情，雖經記未明言，而可

以義決也。”〔５８〕

案：孫爲士，祖爲大夫，彼此身份有異；然而，孫希旦認爲禮本於

人情，二人在生能服行喪禮，死後亦不應致於關係疏離，因此，士

可以附祭於大夫側邊。

７． 《射義》曰：“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墻。射

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賁軍之將，亡國之大

夫，與爲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孫希旦曰：“愚謂賁軍之

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此三者之人，蓋厪有之爾。今

以如堵之衆，而乃居其半焉，其説固已可疑矣。至於己與射

之人，至旅酬之後，乃擯之使不得與於無算爵，非但不近於

人情，恐於禮亦未之有也。”〔５９〕

案：對於孔子阻止曾經戰敗的將軍、失去國家的大夫、要求做别

人後嗣的人，一律不准參與射禮，孫希旦懷疑這不是實事。再

者，賓客經過飲酒酬答，而在大射禮結束以後，接著當行射禮，若

然按照身份篩選，這是不近人情，又不合於禮。

從以上諸例可見，孫希旦擅於用人情説禮，而“情禮相輔”

更是他説禮的重要特色。雖然，《禮記》早已開展“禮因人情”的

説禮方向，緣情説禮可視爲孫希旦在原典經義上延伸解讀的結

果，但其實際目的是爲他的“兩軸”打造出一個驗證平臺，擺脱

程、朱理學的桎梏，以彰顯天理和人心的現世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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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由滅人欲到崇事功：
永嘉學風轉變的呈現

　 　 “情禮相輔”以天理和人心作爲形上基礎，要求禮必須順應

人情來施行，由此整合出一個既合乎“情”而又合於“理”的實踐

原則，致使在人情當中所包含人們對欲望的訴求，只要是在禮的

規範内便爲恰當，此爲永嘉學派所倡導的“義利相和”、“趨時行

權”等備受宋代理學抨擊的事功主義，確立了天理和人心俱能

接受的依據。

　 　 （一）禮尚往來：事功利的合理依據

《禮記》記載了曾子與有子的一場爭駁，辯論内容是孔子曾

否説過士人在喪失禄位以後，最好趕快變得貧窮的一席話。

《檀弓上》曰：“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曰：‘聞之

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據此，

孫希旦認爲士人因從官而獲得俸禄，此行没有不對。他指出：

愚謂問喪，問失位而所以處之之道也。孔子之將仕於

楚，爲道也，非爲禄也，而以此爲喪不欲速貧，何也？蓋聖人

雖不爲禄而仕，而仕者未嘗不得禄。《孟子》曰：“惟士無

田，則亦不祭”，“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是故

“三月無君則弔”。君子雖不徇利而苟禄，而亦豈以矯語貧

賤爲高乎？〔６０〕

本來，孔子的話是針對南宫敬叔使用財帛賄賂官員，以求爭回喪

失的官位而發的，但當離開特定語境後，這句話便使人感到入仕

只是爲了官禄。孫希旦認爲做官得禄是自然不過的事情，兩者

没有任何衝突，而且這也是維持生計的必要條件，没有財富，便

不能生活下去。此外，孫希旦徵引了孟子的説法，指出士人失去

５１２緣情説禮　



了禄位以後，就連祭祀也不能進行了，可見，受禄與否是關乎現

實生活的問題，因此，士人不必以去利爲高，而事功利也有本身

的合理性。

事實上，永嘉學派不諱言功利，問題是功利必須合於義而獲

得。薛季宣曰：“惟知利者爲義之和，而後可與共論生財之

道。”〔６１〕葉適認爲義和利不是對立的。葉適曰：“古人之稱曰：

‘利，義之和。’其次曰：‘義，利之本。’其後曰：‘何必曰利？’然

則雖和義猶不害其爲純義也，雖廢利猶不害其爲專利也，此古今

之分也。”〔６２〕義和利是相伴隨的，雙方不妨害個别的純粹性。在

《禮記集解》中，孫希旦認爲事功利本是人之常情，只要通過禮

來維繫，便是合義。《曲禮上》：“大上貴德，其次務施報。禮尚

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孫希旦曰：

施德於人謂之施，答人之施謂之報。禮之從來遠矣，與

天地並；但上古之時，人心淳樸，而禮制未備，惟貴施德於

人，而不必相報。然施之有報，乃理之當然，而情之不可以

己者，故後王有作，制爲交際往來之禮，稱情立文，而禮制於

是大備矣。〔６３〕

孫希旦指出，别人施以恩惠，我必然回報，這種交際關係是人之

常情；遠古時候因爲生活簡單，民風淳樸，施恩不必圖報，而後世

人事往來頻繁，關係變得複雜，報答便成爲理所當然的事情。同

時，施報不單純是物質財利上的報答，實質上是一種感情上的互

酬，是切合人情的一種行爲表現。《樂記》曰：“禮減而進，以進

爲文……禮得其報則樂。”孫希旦曰：

於禮上言“進”而下變言“報”者，蓋進者由己而進，報

者因物而報，言“進”，猶有勉强易倦之意，言“報”，則見我

之行禮皆因情之不容已於物者而起，而有不得不勉者矣。

禮得其報，則有以達我之情，故樂。〔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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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禮時克己尊人，行禮者爲確保儀式順利完成，事事兼備，身心

難免感到疲倦；若是禮行著眼於人情上的酬報，則行禮者雖是勉

力爲之，但基於情之所至，其内心便自然顯得快樂。

以上所見，禮尚往來是指有恩必報，報必以情，是以禮維繫

情的一種人際關係；人情是報答的根本所在，只要由禮來維繫，

情合於禮，則報没有不適合。據此，孫希旦提供了利的合理依

據。孫希旦曰：

臣必拜於堂下者，所以敬其君，臣之禮當然也。君於臣

之拜必答之，所以敬其臣，君之禮當然也。上不虚取於下，

謂取之必有以報之也。上用足而下不匱者，寧也；上下和親

而不怨者，和也。和、寧由禮而生，故曰：“禮之用也。”此因

君答臣拜，而見上不虚取於下之義，因推之以明爵禄之道，

又推之以明取民之法，皆以明上之與下，分雖不同，而其報

施往來之義如此，是以情無不通，而惠無不浹也。〔６５〕

孫希旦通過君臣拜答的禮儀，説明人們若有所付出，必然有相對

回報，來而有往，彼此維持的是一種公平的對等關係。孫希旦

曰：“若以怨報德，則爲人情之所共忿，而刑戮必及之矣。”〔６６〕同

一道理，大臣對國家貢獻良多，理應也要獲得應有的報酬，“上

不虚取於下”，士人事國有功，自然可以接受國君頒授的俸禄。

這是孫希旦從人情上説明事功利所以合義的原因。同時，基於

施報的原則，孫希旦也説明國君徵税也要以民情爲本，使“上用

足而下不匱”，則國君和人民同樣受利。

因此，情禮相輔是孫希旦決定功利合義與否的基礎，施報之

利欲要合於義，情便必須合於禮；反過來説，施報之情欲要得到

充分表達，禮又必須本乎人情。《曲禮上》曰：“問國君之富，數

地以對，山澤之所出。問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力，祭器、衣服不

假’。問士之富，以車數對。問庶人之富，數畜以對。”孫希

旦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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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王禄以馭富，故有國君之禄，則有國君之富；有大夫

士之禄，則有大夫士之富；庶人無禄，而有百畝之田，則有庶

人之富。其財足以供其用，其用足以行其禮，其禮足以稱其

位，是以上下各安其分，而無有餘不足之患。〔６７〕

國君、大夫和士人各自獲得應有的官禄，這是符合人情的基本需

要；至於官禄分配的數量便要以禮來維繫，否則，人情便不能暢

達。孫希旦曰：“禄必稱其位之大小。小言入，則所望者小利而

已，受大禄則禄浮於其言，而不足以稱其職。大言入，則所望者

大利也，受小禄則言浮於其禄，而不足以行其道。”〔６８〕簡言之，利

禄的多寡是根據身份來決定。薛季宣曰：“財者，利之所在，人

之所必爭也。人必爭而我奪之，則利心生而禮義消矣。”〔６９〕禮有

分定的作用，使“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

也”〔７０〕。所以，禮的施行規範了財利分配的數量，使人各安本

分，没有財不足或有餘的情況出現。一般而言，人們在求利的感

情上没有不同，只是財利的分配必須經由禮來調節，使情、禮兩

不相違，取利而不害於義。

由個别的人情需要推廣至天下共有的民情上，孫希旦最終

把義利的關係納於現實的政治狀況中。孫希旦認爲，國君要滿

足民情，在於國家能否給予百姓富足的生活。孫希旦曰：“民之

欲惡由於君，而君之存亡係於民。”〔７１〕國家成敗操控於人民手

上，而人民的好惡也就視乎國君施政的得失。薛季宣曰：“務

民之義，則天下一家，而財不可勝用，藏之於下，猶在君

矣。”〔７２〕因此，孫希旦認爲，國君不可以“是求富於一己之欲，

而不顧民之失其所也”〔７３〕，並主張爲民制産，不要與民爭利。

《祭法》載“黄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孫希旦曰：“明民共財

者，百物之名定，則民之視聽不惑，故俗定事成，而財用給足

也。”〔７４〕這説明國君苟能使人民有充足的財用，則民情暢達而

義利相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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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禮因情變：通達世變的治道

從考察古今變化興衰之道，爲當時政局提供切實而有效的

政治措施，這是永嘉學派講求經世致用的治學風範。葉適曰：

“因時施智，觀世立法。”〔７５〕然則，王者欲要通過變通損益，制定

出合乎時宜的治道，便需要深明治道通達世變的規律，及變與不

變的原因。在《禮記集解》中，孫希旦認爲治道的變化體現於禮

變之中。

王者爲政從禮，以禮治理天下，因此，禮便是王者的治道。

《禮運》曰：“故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孫希旦曰：“蓋政者，禮

而已矣。”〔７６〕禮與時俱進，無論禮制或習俗都不可能一成不變，

這是治道隨世而變的因由。《曲禮上》曰：“禮從宜，使從俗。”孫

希旦：

愚謂禮之爲體固有一定，然事變不一，禮、俗不同，故或

權乎一時之宜，或隨乎他國之俗，又有貴乎變而通之

者也。〔７７〕

世事變動不居，不管是一時行權或因習俗上的差異，也會導致禮

制發生變化。孫希旦曰：“蓋禮之大體不容或異，而其義文曲折

之間不能盡一。”〔７８〕在此，孫希旦在肯定了禮變的同時，也指出

禮有不變的大體。

不同的時代創造出不同的生活内容，而每當政權更迭，王者

便因時立政，針對前朝治道，因革損益。孫希旦以爲“世變既

異，則聖人之所以治之者不得不詳”〔７９〕，這説明禮是爲了迎合新

時代人們的需要而作出改變，然而，由於禮因情而立，而人情在

世變之中並無差異，步調一致，因此，易代禮制雖各有不同，卻俱

以人情爲根本。孫希旦曰：

愚謂禮之事異，而敬之情則同；樂之文殊，而愛之情則

同。禮樂之文與事者其末，而愛敬之情者其本，末可變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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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變，故明王以相沿也。……明王之於禮樂，因其情之不

可變者以爲本，故因時以制禮，象功以作樂，而皆有以成一

代之治也。〔８０〕

三代禮制不同，文質代變，王者因時起事，是以禮有質文損益，但

敬愛爲人情之所有，即使改朝换代，人情必然是相沿爲王者制禮

的根本。從情禮相輔出發，孫希旦揭示出治道之所以通達世變

的規律。

相對來説，禮是緣情而發，變也自然是因情而起，而爲了使

情禮相輔，禮便須因時制宜。《樂記》曰：“故知禮樂之情者能

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孫希旦曰：

愚謂禮樂之文，所謂“殊事異文”者也，器則文之所寓

也。其文易識，其情難知。知其情，則得其本以達其末，而

化裁變通，其文由之而出，故能作。識其文，則於其本猶有

所未逮也，而於其已然之迹，亦可以守之而不失，故

能述。〔８１〕

禮樂的異同並非取決於本身的變化，而是從人情方面出發，裁定

他們是否有變化的需要，以及制定變化的方式。雖然人情的本

質恒常不變，但人情又會因事臨時出現變化；在《禮記集解》中，

孫希旦以爲遇事行權，變禮合情實在是情非得已。

《檀弓上》記載了越國人在服滿除喪之後，才趕到替將軍文

子弔喪。因爲神主已遷入廟中，故文子的兒子便改在祖廟接受

弔唁。孫希旦曰：“蓋除喪受弔，乃禮之所未有，文子之子處禮

之變，酌乎情文之宜而行之，而能不失乎禮意，故子游善之。”〔８２〕

因越國遥遠，故越人未能趕及弔喪，在人情上來説，這是可以理解

的，因此，文子兒子便在祖廟接受弔唁。雖然這出於常禮以外，但

禮變卻能符合人情。又如《檀弓上》記載了吳國公子札到了齊國

聘問，在回程的路上，他的長子死了。由於屍體未能趕及送回吳

國，爲了避免腐爛敗壞，於是，公子札便在齊地把他埋葬。孫希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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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季子在塗葬其子，其視常禮，蓋有所殺矣，故孔子善其合禮而

不質言，正以見其能隨時斟酌而得乎禮意也。”〔８３〕這雖然不合喪

禮儀式的要求，但行權變禮也是因事制宜，基於人情上的需要。

現實生活錯綜複雜，逆變不一，一切並非常禮可逐一規範，

當遇上禮制有所不及的情況，便要行權變禮。以上兩例都是基

於個人在感情上的需要作出變禮，但人情兼具公、私的區别，爲

了私不害公，權變勢必無可避免。葉適曰：“古人立公意以絶天

下之私，損私意以合天下之公。若夫據勢行權，使物皆自撓以從

己，而謂之如意者，聖賢之所禁也。”〔８４〕禮變也會因爲公、私之情

作出取捨。《喪大記》云：“君既葬，王政入於國，既卒哭而服王

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既卒哭，弁、絰、帶，金革之事無避

也。”孫希旦曰：

然金革之事尤急，故以卒哭爲斷；出使之事稍緩，故以

期年爲則，於權制之中，而其中又有權衡。然此皆謂國家安

危所係，不得已而變通之者，苟非不得已，則君三年不呼其

門，所謂“君子不奪人喪”也。〔８５〕

葉適曰：“自君言之，則當先民而後君；自民言之，民則當先公而

後私。”〔８６〕人們要以公家整體利益著想，犧牲個人的私情。孝子

爲父母守喪，乃人之常情，但遇上國家有戰事，刻不容緩，考慮到

國家人民安危，便要臨事變通，卒哭以後，馬上服役。可見，禮變

本於人情，而當中又以公家之情爲首要考慮，説明在情禮相輔的

原則下，治道的變化又必須要在公、私之間作出裁奪。

五、 結　 　 語

宋代理學注重從“存天理，滅人欲”的對立關係，對本身存

在的本質價值加以認識。這種來自主體的自覺體認活動，並非

通過外在客觀的標準來達成，天理的存在，以及人們心性涵養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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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現於形上的抽象概念中，而驗證本體和驗證標準都是獨立於

具體的實踐經驗之外。孫希旦從理學中“天理”和“人心”兩軸

出發，依據禮本質的實踐性，從而把原來屬於内在的道德體認，

推向具備約束人們行爲的規範之中，建立起義理的實踐途徑，由

此展現清代中葉由理學到禮學的一種思想轉型的趨向，而在其

治學的師承上，也體現出永嘉學派前後兩期的學風轉變。

永嘉學派後期所倡言的致用之學，具有深刻的現實性和經

驗性，載有中國知識分子決心爲天下制定恒久治國之道的偉大

抱負。在《禮記集解》中所見，孫希旦延續永嘉學者的志向，從

程、朱理學的基礎上回應原始儒家“禮順人情”的傳統説法，期

盼在人情爲主導的經驗領域中，以禮儀制度給予理學可驗證的

客觀内涵，也同時使人情在“天理”和“人心”的包容下確立合理

可行的依據。這種治學特色是清儒經過反思宋、明理學後所要

倡議滿足現實人情欲望訴求而産生的。

情因人起，止乎禮義；“情禮相輔”是落實理學於實踐經驗

領域中的重要原則，也是事功主義得以履行的基本條件。孫希

旦對於理學和事功之間出現的種種矛盾，所採用的是調和融合

的態度，使它們各自把對方的學説納入本身的思想框架内，目的

是使性理歸於實踐，而事功又本於性理。這是孫希旦之所以

“緣情説禮”並主張“情禮相輔”、“變禮合情”的原因，由此也表

現出清代經儒在貫通内聖、外王上所付出的努力。

（作者：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教授）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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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文獻叢書·二鄭集·序》（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２００６ 年），

頁１—１６。

〔７ 〕　 《宋史·儒林四》（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７７ 年），第 １９ 册，頁 １２８８６。

〔８ 〕　 《敬軒先生行狀》，《禮記集解》頁 ７。

〔９ 〕　 同上，頁 ５。

〔１０〕　 孫鏘鳴：《孫鏘鳴序》，《禮記集解》，頁 １。

〔１１〕　 同上書，頁 ２。

〔１２〕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集》（臺北：大化書局，１９８５ 年），上册，卷五六“答鄭

子上”，頁 １０１２。

〔１３〕　 孫希旦：《禮記集解》（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９５ 年），頁 ３７１。

〔１４〕　 同上書，頁 ６１６。

〔１５〕　 同上書，頁 ６０８。

〔１６〕　 同上書，頁 ６１６。

〔１７〕　 同上書，頁 １１９７。

〔１８〕　 同上書，頁 ６０８。

〔１９〕　 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８６ 年），第 ６ 册，卷九五，

頁 ２４３０。

〔２０〕　 《禮記集解》，頁 １８７。

〔２１〕　 朱熹：《四書集注》（香港：香港太平書局，１９８６ 年），《孟子·告子上》，

頁 １５８。

〔２２〕　 《朱子語類》，第 １ 册，卷四，頁 ６８。

〔２３〕　 同上書，第 ７ 册，卷九八，頁 ２５１４。

３２２緣情説禮　



〔２４〕　 《晦庵先生朱文公集》，上册，卷一三“辛丑延和奏劄二”，頁 １９２。

〔２５〕　 《朱子語類》，第 １ 册，卷五，頁 ８５。

〔２６〕　 程顥、程頤：《河南程氏粹言》，《二程集》（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８１ 年），第 ４

册，頁 １２７０。

〔２７〕　 《河南程氏遺書》，《二程集》，第 １ 册，頁 １２３。

〔２８〕　 《朱子語類》，第 ６ 册，卷九五，頁 ２４２４。

〔２９〕　 《禮記集解》，頁 ６５２。

〔３０〕　 同上書，頁 ６５８。

〔３１〕　 同上書，頁 ６２５。

〔３２〕　 同上書，頁 ６６８。

〔３３〕　 《四書集注》，《論語·顔淵》，頁 ７７。

〔３４〕　 《河南程氏遺書》，《二程集》，第 １ 册，頁 １４４。

〔３５〕　 朱熹：《論語或問》，《朱子遺書》（臺北：藝文印書館，１９６９ 年），第 ４ 册，頁 ３。

〔３６〕　 《朱子語類》，第 １ 册，卷 １２，頁 ２０７。

〔３７〕　 《禮記集解》，頁 １４６８—１４６９。

〔３８〕　 同上書，頁 １２６８。

〔３９〕　 同上書，頁 ８。

〔４０〕　 同上書，頁 ６。

〔４１〕　 同上書，頁 ５８５。

〔４２〕　 同上書，頁 ６１６—６１７。

〔４３〕　 同上書，頁 １０００。

〔４４〕　 同上書，頁 １４６８。

〔４５〕　 同上書，頁 ６０８。

〔４６〕　 同上書，頁 ６０６。

〔４７〕　 同上書，頁 ６０８。

〔４８〕　 同上書，頁 ６５６。

〔４９〕　 同上注。

〔５０〕　 同上書，頁 ６６９。

〔５１〕　 同上書，頁 ２９—３０。

〔５２〕　 同上書，頁 １２５。

〔５３〕　 同上注。

４２２ 　 人文中國學報（第二十一期）



〔５４〕　 同上書，頁 １８９—１９０。

〔５５〕　 鄭玄注：《禮記注疏》，《十三經注疏》（臺北：新文豐出版社，２００１ 年），第 １０

册，頁 ３２１。

〔５６〕　 《禮記集解》，頁 ３０６—３０７。

〔５７〕　 同上書，頁 ５２１。

〔５８〕　 同上書，頁 ８８４。

〔５９〕　 同上書，頁 １４４２、１４４４。

〔６０〕　 同上書，頁 ２１８。

〔６１〕　 薛季宣：《浪語集》，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１９８３ 年），卷二九《大學解》，第 １１５９ 册，頁 ４６０。

〔６２〕　 葉適：《習學記言序目》（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７７ 年），上册，卷一一，頁 １５５。

〔６３〕　 《禮記集解》，頁 １２。

〔６４〕　 同上書，頁 １０３１。

〔６５〕　 同上書，頁 １４５３。

〔６６〕　 同上書，頁 １３０１。

〔６７〕　 同上書，頁 １５０。

〔６８〕　 同上書，頁 １３１３。

〔６９〕　 《浪語集》，頁 ４６０。

〔７０〕　 王先謙：《荀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８８ 年），上册，《富國》，頁 １７８。

〔７１〕　 《禮記集解》，頁 １３２９。

〔７２〕　 《浪語集》，頁 ４６０。

〔７３〕　 《禮記集解》，頁 １２５９。

〔７４〕　 同上書，頁 １２０６。

〔７５〕　 ［宋］葉適：《水心别集》，載《葉適集》（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６１ 年），第 ３ 册，

卷二“民事下”，頁 ６５７。

〔７６〕　 《禮記集解》，頁 ６０４。

〔７７〕　 同上書，頁 ６。

〔７８〕　 同上書，頁 １１２。

〔７９〕　 同上書，頁 ５８３—５８４。

〔８０〕　 同上書，頁 ９８９。

〔８１〕　 同上書，頁 ９９０。

５２２緣情説禮　



〔８２〕　 同上書，頁 ２０７。

〔８３〕　 同上書，頁 ２９５。

〔８４〕　 《習學記言序目》，下册，卷四九，頁 ７３５。

〔８５〕　 《禮記集解》，頁 １１７１—１１７２。

〔８６〕　 《習學記言序目》，上册，卷一〇，頁 １４６。

６２２ 　 人文中國學報（第二十一期）



Ｅｘｐｏｕ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ｉｔｅ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ｕｎ Ｘｉｄａｎｓ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Ｒｉｔｅｓ

Ｌｕ Ｍｉｎｇｄｏｎｇ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ｎｄ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Ｂａｐｔｉｓ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Ｓｕｎ Ｘｉｄａｎｓ （１７３６ １７８４）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ｉ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Ｂｏｏｋ ｏｆ ｔｈｅ Ｒｉｔｅｓ ｉ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ｉｃ． Ｉｔ ｗａｓ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ｉｎ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ｈｉｐ ｉｎ ｍｉｄＱ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１８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ｂｅｃａｕｓｅ ｉｔ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ｔｈｅ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ｏｆ Ｑｉｎｇ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ｏｎ ｔｈｅ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ｎｅｏ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 ｔｏ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ｒｉｔｅｓ． Ｂａｓｅｄ ｕｐｏｎ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ｔｈｅ Ｙｏｎｇｊｉａ

Ｓｃｈｏｏｌ，Ｓｕｎ Ｘｉｄａｎｓ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ｈｉｐ ｏｎ ｔｈｅ ｒｉｔｅｓ ｃｏｎｃｅｒｎｅｄ 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ｏｆ“ｈｅａｖｅｎｌｙ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ｃ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ｈｉｓ ａｄｖｏｃａｃｙ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ａｌ ａｉｄ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ｉｔｅｓ，” Ｓｕｎ ａｉｍｅｄ ｔｏ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ｅ ｔｈ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ａｎｔａｇｏｎｉｓｍ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ｈｕｍａｎ 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ｄｅｓｉｒｅ． Ｈｅ ｐｌａｙｅｄ ａｎ ａｃｔｉｖｅ

ｒｏｌｅ ｉｎ ｊｕｓｔｉｆｙｉｎｇ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ｄｏｃｔｒｉｎ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Ｙｏｎｇｊｉａ Ｓｃｈｏｏｌ，ｓｕｃｈ ａｓ

“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 ｄｅｅｄｓ ａｎｄ ｒｅｎｏｗ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ｄｉｎｇ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Ｙｏｎｇｊｉａ Ｓｃｈｏｏｌ，ｈｅａｖｅｎｌｙ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ｈｕｍａｎ ｃ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ａｌ ａｉｄ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ｉｔｅｓ

７２２緣情説禮　


